
              

证券代码：300124        证券简称：汇川技术         公告编号：2017-016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了巩固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汇川技术”）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的核心技术优势，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开拓新型电机技术

以及市场应用，2017年3月25日，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高智汇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高智汇合伙企业”）以及非关联自然人邓智泉签订了《磁

悬浮高速电机合资协议》，拟共同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以下货币单位均为人民

币），设立南京磁之汇电机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以下简称

“南京磁之汇”或“合资公司”），南京磁之汇将从事磁悬浮电机、其他高速电

机及其控制系统的研发、销售、技术支持和服务等业务。 

南京磁之汇的认缴出资情况和股权比例为：公司拟以现金出资1,000万元，

持股比例50%；高智汇合伙企业拟以现金出资300万元，持股比例15%；邓智泉拟

以无形资产作价出资700万元，持股比例为35%。 

2、高智汇合伙企业为本项目核心经营管理人员的持股平台，其所持有的股

份，将作为未来核心员工持股的股份来源。因公司监事柏子平为高智汇合伙企业

的普通合伙人，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董事宋君恩为高智汇合伙企业的有

限合伙人，公司本次与高智汇合伙企业共同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8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宋君恩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一）关联方 

深圳市高智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保税区桂花路南福保桂花苑3栋C座1106房 

2、成立时间：2017年1月22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C41B1J 

4、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5、执行事务合伙人：柏子平 

6、主营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7、认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 

合伙人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柏子平 现金 100 33.3% 

宋君恩 现金 200 66.7% 

合计 300 100% 

8、关联关系：公司监事柏子平为高智汇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并担任执

行事务合伙人，公司董事宋君恩为持有高智汇合伙企业66.7%认缴出资额的有限

合伙人，高智汇合伙企业为公司关联人。 

9、高智汇合伙企业于2017年成立，截至本披露日，公司与高智汇合伙企业

没有发生过交易。 

 

（二）非关联方 

邓智泉，男，身份证号码：6101031969********，住址：江苏省南京市，现

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气工程系博士生导师。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京磁之汇电机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2、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 

3、经营范围：磁悬浮电机、其他高速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的研发、销售，技

术支持和服务。（以工商登记注册核准内容为准） 

4、认缴注册资本：2000万元 

5、股权比例及出资方式： 

序号 出资方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现金 无形资产 小计 

1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00 0 1,000 50% 

2 邓智泉 0 700
①
 700 35% 

3 
深圳市高智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00 0 300 15% 

合计 1300 700 2000 100% 

注①：邓智泉以其拥有的5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出资。根据深圳市鹏盛星辉

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深鹏盛资评字[2017]第008号评估报告，该5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在2017年1月31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702万元，最终全体股

东确认的价值为人民币700万元，具体清单如下： 

序号 软件著作权名称 权利人 

1 磁悬浮轴承控制软件 

邓智泉 

2 磁悬浮轴承在线调试及监控软件 

3 混合型磁悬浮轴承参数设计及优化软件 

4 高速永磁电机转子齿槽涡流损耗计算软件 

5 表贴式永磁电机转子应力计算软件 

上述无形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

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的情况，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6、定价政策：上述无形资产出资价格由出资各方根据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

共同协商确定。 

 



              

四、合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甲方：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邓智泉 

丙方：深圳市高智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各方认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见上述投资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3、合资公司的董事会和经营管理机构： 

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甲方委派2名董事（其中一名

为董事长，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乙方委派1名董事。每位董事均有平

等之投票权。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甲、乙双方轮流提名监事人选。 

合资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乙方担任，经合资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

合资公司设财务总监、技术总监、市场总监各一名。其中，财务总监、市场总监

由甲方提名，技术总监由乙方担任，以上各部门负责人经合资公司总经理向董事

会提请聘任或者解聘，任期自经董事会批准后开始。 

4、合资公司发展定位：成为工业自动化领域高速、高效电机产品的一流供

应商。 

5、同业竞争禁止：各方承诺，投入各方资源推动合资公司业务发展，不与

合资公司业务形成竞争，不得有任何损害合资公司利益的行为。 

乙方承诺将本协议约定的磁悬浮高速电机相关技术用于本次合资项目，不再

把相同或相类似的技术用于独立成立公司或用于与第三方开展合作。 

6、协议生效：本协议在各方法定代表签字盖章后，并经各方权力机构批准

之日起正式生效。 

7、违约责任：协议各方需要按本协议规定履行相关义务、注入相关资源等，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索赔。由于一方违约，造成本协

议及其附件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各方的

违约，根据实际情况，由各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影响 



              

随着我国工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各行业对提升效率、节能降耗的需求越

来越强烈，具有功率密度高、响应快等优点的高速电机，在工业自动化领域、新

能源汽车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南京磁之汇将主要进行磁悬浮高速电机的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南京磁之汇

的成立，能够给公司带来先进的磁悬浮高速电机技术以及研发能力，有助于提高

公司的技术储备实力，把握技术制高点；其次，未来产品化的磁悬浮高速电机，

能够完善公司产品方案，扩大销售范围，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品牌度以及竞争

力。 

同时，由公司董事、监事出资成立的高智汇合伙企业所持有合资公司15%股

份，未来将作为本项目核心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来源，以此为合资公司吸引和留

住高端人才，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公司延伸新业务、扩展产品链条、优化产业

布局的活力。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南京磁之汇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南京磁之汇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由于研究磁悬浮高速电机技术并且将其产

业化的前期以投入为主，在业务量未达规模之前，其效益难以体现，短期内可能

会存在亏损，但由于投资金额不大，预计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如果本项目技术研发、产品化进展顺利，未来将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二）存在的风险和解决措施 

磁悬浮高速电机技术在我国尚属先进技术，将来的应用市场较广，但是在此

领域投资仍有一定风险：第一，产品化风险：磁悬浮高速技术能否有效转化成市

场需求的电机产品。第二，时间风险：磁悬浮高速电机被市场接受需要一定的时

间。 

解决措施：第一，对于产品化风险，通过合资方及其研发团队和公司自身研

发部门的紧密合作，将技术和产品有效结合和验证，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电机

产品；第二，对于时间风险：通过市场部门制定针对性推广策略，对应不同行业

客户来进行有效推广。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作了事前认可：本次对外投资暨关

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利于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我们一致同

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对外投

资拟通过合资公司的方式引入磁悬浮高速电机技术，建设高速、高效电机产品平

台，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布局，提升公司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公司战略目

标的实现。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允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